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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技職專班 

 

壹、 簡介 

 

為落實推動政府以人為核心的新南向政策，培植優秀僑

生人才，協助解決我國人口結構變遷所衍生之問題，中華

民國僑務委員會積極推動 3+4僑生技職專班業務，透過招

收東南亞地區僑生來臺就讀 3年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僑生專

班，畢業後接續升讀 4年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以培育專

業華裔技術人才。 

僑生技職專班透過半工半讀制度，由校方和企業界產學

合作，每學期三個月在企業界有薪實作，三個月在校專心

讀書，讓學生自食其力，完成學業；開辦以來普遍受到新

南向國家經濟弱勢僑生家庭的歡迎，因此學生就讀人數逐

年成長。此外為讓經濟弱勢的僑青即使財力不足，也可以

安心在台灣讀書學習，僑委會亦透過海外信保基金，提供

有需要的僑生 8萬元就學貸款分期攤還，高職畢業後若有

意深造，僑委會也安排好高職和科大的接軌計劃，可直升

科大就讀。

 

貳、申請資格 

一、基本條件： 

（一）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年

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並經海

外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 

（二）需具備華語文聽、說、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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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德優良。 

（四）體格及精神健全無痼疾者。 

（五）申請者均須在臺覓得監護人（具親屬關係者優先，

足以代表家長，並能行使監護權者）。 

（六）在臺原有戶籍，所持中華民國護照未蓋有「尚未履

行兵役義務」戳記者。 

（七）緬甸及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校畢業僑生升讀高級中等

學校，須參加當地每年 4 月底舉辦之學科測驗（學

力鑑別測驗）成績達錄取標準。 

二、入學資格： 

在僑居地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初中之學校畢

業，3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在 60分以上，年齡在 16足歲

以上 22歲以下者為優先，可申請升讀高級中等學校建

教僑生專班一年級就讀。 

參、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每年 3、4月間（依每年簡章日期）。 

二、申請地點：我政府駐外機構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

單位。 

三、繳交表件（依每年簡章內容）： 

（一）申請僑生繳交資料檢核表。

（二）申請表附貼照片 1 張。 

（三）僑居地居留證件(如僑居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

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之影本 (泰北地區

另繳驗戶籍登記表正本或足資證明華裔身分之文

件，並附影本 2份，保薦單位抽存 1 份）。 

（四）持泰國護照僑生因獲錄取分發而向駐泰國代表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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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簽證及入境我國機場、港口時，均應繳驗具有泰

國公民權之證明。 

（五）學歷證件： 

1.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保薦單位核驗之畢業證書。 

2.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保薦單位核驗之最近 3學年原始

成績單，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年限，並由保薦單

位於檢核表上簽章證明。 

3.如因僑居地學制無法發給中學畢業證書者，得繳交相

當於我國國中 3年級畢（結）業程度之證明文件。 

（六）切結書。（符合簡章規定連續居留年限者繳交） 

（七）以上各項證件，以影印本代之，外文須譯成中文

（英文證件免譯），無須繳交原證件，惟影印證件

須經駐外機構驗證或保薦單位核驗證明；至正式證

件須於抵臺入學時檢送學校審查，影印證件一律不

予退還。 

肆、分發及入學規定 

一、申請人資料經審查後，依據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定名額、審查結果及各生選填志願序辦理分發。 

二、凡經(分發)錄取之學生，應持各校之入學許可通知書

到中華民國各駐外機構辦理入學簽證，務須於簡章指定

日期至分發學校報到，屆時無法報到者，應於該限期前

提具正當理由，並經學校同意，否則逾期者視為棄權。

入學報到後並接受基礎（職前）教育訓練，不得申請改

分發他校就讀。 

三、本項招生作業預定於每年 6月底公告錄取名單，請至

僑生服務圈網頁(http://ocs.ocac.net)查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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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公告錄取名單後，不得更改就讀學校及科別。 

五 業經核准分發學校因事未能如期來臺入學者，必須將原

發之入學通知書寄至分發學校逕行註銷，並不得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 

六、各生到校時，應持正式畢業證書註冊入學。 

七、僑生經輔導回國就學後，在國內停留未滿一年，因故

退學或喪失學籍返回僑居地者，得重新申請回國就學，

並以一次為限。但僑生經入學學校以學業或操行成績不

及格、違反校規情節嚴重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依

學生獎懲規定致遭退學或喪失學籍者，不得重新申請回

國就學。 

八、抵臺後如不辦理註冊入學或入學後放棄學籍或撤銷學

籍之學生，應即自費返回原居留地，不得在臺居留。 

九、學生在校上課期間無生活津貼，在廠實習發給生活津

貼，並定期實施輪調，共 3年(6學期，無寒暑假)。 

伍、各項費用  

一、學費補助：為鼓勵華裔學生返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建

教僑生專班，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學費（額度視僑委

會年度預算另行公告）。 

二、在學生活費用：在學期間每月所需膳、宿費用，大臺

北地區約需 10,000 元，大臺北以外地區約需 9,000

元；另住宿費用請參閱陸、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僑生專

班招

生學校及科別之各校資訊。本專班實習期間由廠家提

供生活津貼，但一年級新生仍須至少攜足第一學期至

第一次返國費用，以穩定就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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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收費： 

(一)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依教育部當學年度開

始前公告之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繳

交費用，相關規定請參閱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

址：http://edu.law.moe.gov.tw。 

(二)代辦費：依各校規定繳納。 

(三)就學費用補助方案： 

1.高中職免學費方案：本方案之申請資格及補助方式，請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6條第 1項，及高級中等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4 條規定辦理。相關規定請參閱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網址：

http://edu.law.moe.gov.tw。 

2.其他補助：其他各類就學費用補助方案之相關規定，請

參閱教育部圓夢助學網，網址：

https://helpdreams.moe.edu.tw/。 

(四)各校收費標準請參閱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僑生專班

招生學校及科別之各校資訊。 

(五)僑務委員會已協調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第 1

學年至第 2學年第 1 學期學雜費就學貸款，每人最高新

臺幣 80,000 元，按月平均攤還，可向就讀之學校申

請；至利息及手續費，由僑務委員會補助。 

四.各項來往旅費均須自備，不得請求任何補助。學生家長

接濟學生生活費，應將款項逕行匯寄學生修業之學校，

由學校代為存入銀行或郵局。

五、海外僑生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取得居留證明文

件，在臺連續居住滿 6個月或其曾出境 1 次未逾 30

日，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6個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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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至應繳健保費額度則依據

相關規定辦理。惟家境清寒僑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

機構或保薦單位、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位（非個人）

開立之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經學

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僑務委員會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

自付額二分之一。另抵臺後在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前，

得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作業規定參加僑生傷病醫療保

險，保費自行負擔二分之一，僑務委員會補助二分之

一。 

    （以上僅供參考，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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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相關申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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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校資訊 

高職 
校名 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 

地址 桃園市楊梅區埔心永平路 480號 網址 http://www.ypvs.tyc.edu.tw/web/ocs/ 

連絡 
資訊 

連
絡
人 

莊柔則 電話 0953-158437 傳真 (03)-
4820004 

電子 
郵件 

rouze@ypvs.tyc.edu.t
w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明新科技大
學 

銜接 
科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招生 
科別 

觀光事業科 銜接技
專校名 

萬能科技大
學 

銜接
科系 

觀光與休閒
事業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
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
包及
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
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管理
科 

23,48
4 2,525 4,1

30 1,980 8,821 0 0 自理 500 545 1,00
0 

觀光事業
科 

23,48
4 3,300 4,1

80 1,235 8,222 0 0 自理 500 545 1,00
0 

合計金
額 

餐飲管理科 42,985元 

觀光事業科 42,466元 

備註 

1.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整。 

3.高職住宿： 
(1)■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 
(2)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房型：□8 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4~8人 

(4)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插卡式，依實際使用情形儲值) 
□電風扇 ■網路 □浴廁□其他：__________ 

(5)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每次 20元) ■脫水機(每次 3元) ■烘乾機
(30分鐘 10 元) ■其他：廚房、晒衣場 

4.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 
5.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30~60分鐘) 
6.■ 本校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
者請勿申請本校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 
7.■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
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
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報考
餐旅(飲)相關科別。 
8.本校特別贈送建教班僑生寢具(棉被、枕頭、床墊)、夏秋冬制服、冬夏運動服各一
套，鞋襪自備。 
9.本校高職三年上課期間住宿、水電完全免費，洗衣機、脫水機、烘乾機依使用原則
投幣式付費、宿舍冷氣卡依學生實際需求自行儲值購買。實習期間酌收住宿費每月臺
幣 1000 元整。 
10.建議來臺僑生準備臺幣 40,000 元(約 1,300美元)，支付未實習前之日常生活開
支，如三餐、生活用品、電話卡、繡學號等。 



9 

高職 
校名 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 

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一段 50號 網址 www.fsvs.tyc.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陳慧屏 電話 

(03)4796345 

#213 
傳真 (03)4792265  電子郵件 chp1215@tp.edu.t

w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國立臺北商業
大學 

銜接
科系 

企業管理系 

流通組 
 招生 
 名額 

40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
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
包及
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管理
科 23,484 2,525 0 1,980 4,550 3,665 5,100 自理 500 545 1,00

0 

合計金
額 餐飲管理科 43,349元 

備註 

壹、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貳、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

教育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
調整。 

參、 高職住宿： 
甲、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住宿費$3600，管理費：$900，維護$600 ) 
乙、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丙、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 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丁、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__________ 
戊、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交誼圖書室、重力

健身室、乒乓球室等 
己、 冷氣依使用度數收費。 
肆、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學業優良獎學金 3000 ) 

伍、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 每期輪調進出廠由公司安排交通車接送往返，交通車時間依公司安排) 
陸、 □本校餐飲管理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
請本校餐飲管理科。 
柒、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
報名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
核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
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捌、 僑委會視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定額補助學費。108-1學費補助 23,484 元。 
玖、 餐飲管理科工作服已包含在服裝費內。 
壹拾、 膳食費依學生意願調查是否統一訂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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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地址 831高雄市大寮區正氣路 79號 網址 http://www2.csic.khc.edu.tw/07/0703/OC
S/index.html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陳文鎮 電話 

07-7815311 

#347 
傳真 (07)-7812090  電子郵件 0990852@mail.c

sic.khc.edu.tw 

招生 
科別 

資訊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資訊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招生 
 名額 

180 

招生 
科別 

電子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電子工程系  招生 

 名額 
90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
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籍) 

服
裝
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 
期 

一學 
期 三年 一學 

期 
一學 
期 

三
年 

三個 
月 

三個 
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資訊科 23,484 2,525 1,500 1,980 4,603 

約 
5,
69
0 

3,960 3,240 500 545 350 

電子科 23,484 2,525 1,500 1,980 4,603 

約 
5,
69
0 

3,960 3,240 500 545 350 

合計金額 
資訊科 48,377 元 

電子科 48,377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住宿費、伙食費  )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 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依台電計價標準收費) ■

電風扇 ■網路 □浴廁□其他：__________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每次投幣 20元) ■烘乾機 □其

他：__________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約 30分鐘 ) 
6. □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 足歲以上者，於 109 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

校   科。 
7.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

報名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 

8. 疾病者，請勿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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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116號 網址 http://163.32.86.17/web/overseastude
nts/?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林映秀 電話 

07-3848622
分機 2109 

0912-725688 
傳真 (07)3906943 

電子 

郵件 
volcano@mail.s
hute.kh.edu.tw 

招生 

科別 
美容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樹德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流行設計系 

 招生 

 名額 
88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樹德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餐旅與烘焙 

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籍) 

服
裝
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
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美容科 23,484 2,440 0 1,145 3,500 0 3,000 自理 500 545 380 

餐飲管理
科 23,484 2,525 0 1,980 3,500 0 3,000 自理 500 545 900 

合計金額 

美容科 34,994元 

餐飲管理科 36,434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

育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
調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3個月 3,000元)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3個月 3,000元，可每月
繳交或一次 3個月繳交) 

(3)  房型：█8人一間 █6 人一間 █4人一間 □2 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__________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洗衣機、烘乾
機投幣式每次 10 元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入學獎學金 2,500元，交通補助費：
餐飲管理科 3,000元；美容科 6,000元)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   ) 

6.  █本校美容科、餐飲管理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
勿申請本校美容科、餐飲管理科。 

7.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
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
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
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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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校 

地址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山腳路 2段 206 號 網址 http://epage.dcvs.chc.edu.tw/bin/home.
php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蘇晟騰 電話 0919-849693 傳真 04-8312993  電子 

 郵件 
t20172@dcvs.ch
c.edu.tw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龍華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國際企業系  招生 

 名額 
88 

招生 
科別 

資訊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龍華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資訊管理系  招生 

 名額 
90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
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及
專業服
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證 僑保 體
檢 

一學期 一學
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冷氣費另

計） 

三個月
（午餐
費）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管理

科 
23,484 2,52

5 
1,345 1,980 7,700 6,175 3,000 3,300 500 545 500 

資訊科 23,484 2,52
5 1,345 1,980 7,700 6,175 3,000 3,300 500 545 500 

合計金
額 

餐飲管理科 51,054元 

資訊科 51,054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每個月 1000元及冷氣依使用度數收費)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 人一間 □4人一間 □2 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__________ 
(5)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 

4.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 
5.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間:   ) 
6.■本校資訊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 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資訊
科。 
7.■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前，
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查)，故
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報考餐旅(飲)相
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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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南投縣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地址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培英巷 8號 網址 http://www.tdvs.ntct.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鄭雪箐 電話 0985-320824 傳真  049-2554415  電子郵件 tdvs195@tdvs.nt

ct.edu.tw 

招生 
科別 

汽車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南開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機械工程系  招生 

 名額 
80 

招生 
科別 

食品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元培科技大學 
中台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食品系 
食品系 

 招生 
 名額 

180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汽車科 23,484 2,525 2,880 1,980 5,083 5,700 4,500 2,850 500 545 350 

食品科 23,484 2,525 2,360 1,980 5,786 5,700 4,500 2,850 500 545 2,000 

合計金額 
汽車科 50,397元 

食品科 52,230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住宿費每個月 1500 元                 )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 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__________（洗衣機投幣一次 30元,脫水機投幣一次 30元）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__________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第一志願錄取本校 6000元獎學金)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   ) 
6.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 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
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
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
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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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 

地址 臺中市大里區中湖路 100號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gm.youth.tc.ed
u.tw/youth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莊伯誠 電話 04-

24963333#969 傳真 04-
24968938  電子郵件 johnson@gm.youth.t

c.edu.tw 

招生 
科別 

電子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明新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電子工程系  招生 

 名額 
90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
包及
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
費 

代辦費 
(含書
籍、電
腦網路
通信費
用)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一學期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電子科 23,484 2,525 0 1,980 4,850 6,200 6,000 3,300 500 545 450 

合計金額 電子科 49,834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冷氣費用需自費儲值) 
(2)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房型：■8 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______________ 
(4)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需自費儲值)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__________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投幣式，每次 20元) ■烘乾機 □其他：
__________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第一志願入學助學金 10,000 元 )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   ) 
6. ■本校電子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 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電

子科。 
7.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

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
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
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8. 實繳金額=(學費總額-學費補助-本校補助)= 49,834 元 - 23,484元 - 16,000 元 
           =10,350元 

9. 本校補助：第一學期以第一志願入學頒發助學金 10,000元及第一學期
優惠住宿費 
 6,000元，合計 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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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地址 304新竹縣新豐鄉員山村 133號 網址 http://www.ydvs.hcc.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黃顯晴 電話 03-5592158-

141 傳真 03-5595765  電子郵件 claire@mail.ydvs
.hcc.edu.tw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 

銜接
科系 餐飲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人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
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午晚
餐)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1,04
0 3,000 4,811 3,240 4,500 7,500 500 545 400 

合計金額  餐飲管理科 51,545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1500/月 )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

廁 
    □其他：__________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__________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   ) 
6. ■本校餐飲管理科僅得僱用 16 足歲以上者，於 109 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

校餐飲管理科。 
7.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

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
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
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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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地址 411臺中市太平區光德路 388號 網址 http://www.tmhs.tc.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侯昆豪 電話 0937-

200931 傳真 (04)2271390
8 

 電子 
 郵件 

b0355@g.tmhs. 

tc.edu.tw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

專校名 
僑光科技大

學 
銜接
科系 餐飲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3,100 1,980 5,500 0 3,900 3,000 500 545 700 

合計金額 餐飲管理科 45,234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住宿費               )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 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__________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脫水機、冰箱 

 洗衣機洗一次 30元(投幣式)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新生入學獎學金 5000元     )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無(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間: 

30分) 
6. 安排交通車往返技專宿舍及實習廠家：□有■無(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間:30

分) 
7. ■本校餐飲管理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 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

本校餐飲管理科。 
8.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

名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
結核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
者，請勿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9. 本校贈送每位僑生一套寢具組。 
10. 服裝贈送一套制服及一套體育服。 

11. 為鼓勵僑生就學，每位學生入學後，頒發入學獎學金 5,000元，若有親兄弟姐妹
就讀本校另加發獎學金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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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臺南市六信高級中學 

地址 702臺南市南區新都路 20號 網址 http://www.lhvs.tn.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吳茂森 電話 0955-005009 傳真 (06)-2921004  電子 

 郵件 
Gtw0955@tn.e

du.tw 

招生 
科別 

資訊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銜接科
系 資訊管理系  招生 

 名額 
90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銜接科
系 企業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招生 
科別 

時尚造型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銜接科
系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資訊科 23,484 2,525 1,680 1,980 3,300 0(新生 
免服裝費) 3,570 3,744 500 545 400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1,680 2,500 3,300 0(新生 
免服裝費) 3,570 3,744 500 545 800 

時尚造型科 23,484 2,440 2,300 1,145 3,300 0(新生 
免服裝費) 

3,570 3,744 500 545 400 

合計金額 

資訊科 41,728 元 

餐飲管理科 
42,648 元 

時尚造型科 41,428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部

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住宿費 )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 人一間 □4人一間 □2 人一間 ■其他：10 人 1間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5) ■其他：電費—依各寢室電表度數計費 
(6)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電視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   ) 
6.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

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
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報考
餐旅(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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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地址 臺南市南區大成路一段 5號 網址 http://www.asvs.tn.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林士哲 電話 

0973-037269 

06-2640175#220 
傳真 (06)-2611078 電子 

郵件 

dish1119@gma
il. 

com 

招生 
科別 

餐飲技術科 銜接技專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旅遊文化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及
專業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籍) 

服
裝
費 

住宿     

、水電
費 

膳食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 
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

年 
三個 
月 

三個 
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技術科 23,484 2,525 0 1,985 4,250 0 3,570 2,700 500 545 500 

合計金額 餐飲技術科 40,059元 
(贈送服裝、餐飲工具包、寢具及盥洗用品一組，價值 12,000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部規

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 人一間 □其他：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冷氣費儲值卡方式使用者付費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投幣式洗衣機 1次 10

元 
4. 高職獎學金：□有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間:   ) 
6.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前，

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查)，故
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報考餐旅(飲)相
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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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高雄市私立新光高級中學 

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 217號 網址 210.60.76.7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林緯德 

電話 07-7019888#55 

傳真 07-
7013797 

電子郵
件 

weider@mail.nsysu.

edu.tw 

Line ID:0915205103 手機 +886915-205103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銜接科

系 國際企業系 招生名額 88 

招生 
科別 

     美容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銜接科

系 
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 招生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
費 住宿 水電

費 
膳食 
費 

居留
證 

僑
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
月 三個月 一年 半

年 一次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約 
3,000 1,980 約 

4,200 
約 

3,300 1,500 平均
分擔 

約 
3,960 
中餐 

500 545 約 
800 

美容科 23,484 2,440 

約 
1,000 
無工 
具包 

1,145 約 
4,200 

約 
3,300 1,500 平均

分擔 

約 
3,960 
中餐 

500 545 約 
800 

合計金額 餐飲管理科 約45,944元 

美容科 約43,024元 

備註 
1.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部

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整。 

備註 

3.高職住宿： 

(1)□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 

(2)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 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6～8人 

(4)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冷氣儲值卡及儲值費用平均分擔） ■電

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__________ 

(5)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投幣式 1次／20元）□烘乾機 ■其他：_晒衣場 

4.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 

5.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間: ) 

6. ■本校餐飲管理科、美容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

申請本校餐飲管理科、美容科。 

7.■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

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

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報考餐

旅(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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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高雄市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地址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里芋寮路 1號 網址 http://www.kyvs.ks.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沈維哲 電話 07-

6124117 傳真 07-6118104 電子 
郵件 

wei-
jershen@yahoo.com.t

w 

招生 
科別 

資訊科 銜接技專
校名 龍華科大 銜接

科系 電子工程系 招生 
名額 

180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專
校名 正修科大 銜接

科系 觀光遊憩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
包及
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
費 

代辦 
費 

(含書
籍) 

服裝 
費 

住宿費 
及水電 

費 

膳食 
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資訊科 23,484 2,525 1,000 1,980 5,962 2,500 3,000 5,144 500 545 520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4,180 1,980 6,654 2,500 3,000 5,144 500 545 520 

合計金額 
資訊科    47,160 元 

餐飲管理科 51,032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收費項目:每月住宿費 1,000 元，冷氣採各房間自行儲值使

用，每度 3.5元)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冷氣採各房間自行儲值使用，

每度 3.5元)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洗衣機使用一次 20元)□烘乾機 ▓

其他：冰箱、電鍋、微波爐 
4.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志願入學獎學金 5,000元) 
5.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間:5-60

分鐘不等 ) 
6.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前，

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查)，
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報考餐旅
(飲)相關科別。 

8.為鼓勵海外僑生返臺就學，凡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之學生，第一學期提供入學獎學金
5,000元，並贈送入學新生夏季服裝組(約 1,500元)及寢具+生活用品組(約 2,500元)。 

9.膳食費收費標準以每餐 47元計，含上課日的午晚餐，每月 22日計；早餐及假日需自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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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地址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四段 66號 網址 http://www.hdvs.kh.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余思漢 電話 0916-022689 傳真 (07)6900961  電子 

 郵件 
2333814@yah
oo.com.tw 

招生 
科別 

資訊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明新科技大學 銜接科

系 資訊管理系  招生 
 名額 

90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明新科技大學 銜接科

系 
旅館管理與 

廚藝創意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
包及
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資訊科 23,484 2,525 2,000 1,980 4,585 男4,025 
女4,225 3,600 5,400 500 545 400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2,000 1,980 4,454 男4,385 
女4,585 

3,600 5,400 500 545 1,200 

合計金額 
資訊科 男 49,044元，女 49,244元          

餐飲管理科 男 50,073元，女 50,273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部

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住宿費每學期 3600元 )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

廁 
□其他：冷氣依使用度數收費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__________ 
4. 高職獎學金：■有□無(獎學金名稱及金額:政府補助 23484元及每學期住宿補助 2400

元)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僑生均住在公司內宿舍，不需接送) 
6.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前，

必須做供膳檢查(1.AB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查)，
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報考餐旅
(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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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地址 嘉義縣水上鄉萬能路一號 網址 http://www.wnvs.cyc.edu.tw/Overs
eas/ 

連絡 
資訊 

連絡
人 

黃一民 電話 0931-910519 傳真 (05)-2687000   電子 
郵件 

samh558@g
mail.com 

招生 
科別 

資訊科 銜接技
專校名 

吳鳳科技大
學龍華科技

大學 
銜接科系 電機工程系 

資訊網路工程系 
招生 
名額 

180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正修科技大
學 銜接科系 餐飲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
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
留
證 

僑
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 
年 

半 
年 

一 
次 

資訊科 23,484 2,525 1,680 1,980 4,400 4,90
0 

住宿免費 
電費平均
分擔 

早餐自理
午晚餐一
餐45 

500 545 約 
360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2,400 1,980 4,600 4,90
0 

住宿免費 
電費平均 
分擔 

早餐自理
午晚餐一
餐45 

500 545 約 
700 

合計金額 
資訊科 40,374 元 

餐飲管理科 41,634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

育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
微調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 鍋爐電費與冷氣費 平均分攤)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3個月繳一次 
(3)  房型：□8人一間 □6 人一間 □4人一間 □2 人一間 ■其他：6-8人一間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插卡式/需儲值 按度數收費) 
 ■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餐廳有 wifi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20元/次) □烘乾機 █其他：脫水機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1.弟妹獎學金 3000元 2.床被組一套 

1600元 )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三個月輪調實接送) 
6.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 足歲以上者，於 109 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

校   科。 
7.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

名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
結核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
者，請勿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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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  雲林縣虎尾鎮成平街 21號 網址 http://www.tcvhs.ylc.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張志平 電話 0966-

993816 傳真 (05)-6339270  電子 
 郵件 

aguschihpin
g@gmail.com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

專校名 
環球科技大

學 
銜接
科系 

觀光與餐飲旅館
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
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0 1,980 7,000 0 

3,000 
(在校) 
1,500 
(在廠) 

3,000 
(午餐) 500 545 1,000 

合計金額 餐飲管理科 43,034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

育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
調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收費 (收費項目:住宿)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床■書櫃■衣櫃■冷氣(已內含在水電費)■電風

扇■ 網路■浴廁 □其他：__________ 
(5)  公共設施：■浴廁■飲水機■洗衣機■烘乾機 □其他：__________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助學金 5000元/學期，就學期間學
科成績達 80分無記過紀錄。)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20 分鐘) 

6.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 足歲以上者，於 109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
名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
結核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
者，請勿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8. 學生第一次入住，由學校免費提供床墊、薄被、臉盆、毛巾及拖鞋，使學生安
心。 

9. 基礎訓練期間午餐及住宿費，另外依實際天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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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45 號 網址 https://www.jjvs.ntpc.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馮嘉齊 電話 0933-128400 傳真 (02)-

22182112 
 電子 
 郵件 

jjvsocs@g
mail.com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專

校名 

黎明技術學院 

東南科技大學 銜接科系 餐飲管理系  招生 
 名額 196 

招生 
科別 資訊科 銜接技專

校名 黎明技術學院 銜接科系 電機工程系  招生 
 名額 100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
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管理科 23,484 2,475 5,580 955 7,287 

男 
9,000 
女 

8,800 
5,400  

自理 500 545 600 

資訊科 23,484 2,525 1,900 1,980 7,078 
男 

9,000 
女 

8,800 

5,400 自理 500 545 400 

合計金額 
餐飲管理科 55,626~55,826 元 

資訊科 52,612~52,812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 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在校期間 4,200 元、水電 1,200 元；出廠期間

3,300元)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依學生能力範圍分

期繳清 
(3)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浴

廁 
 □其他：__________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 ■烘乾機 ■其他：冰箱、電
鍋、微波爐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入學獎學金每員 3,000 元)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間:1小時內) 

備註 

6. □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 足歲以上者，於 109 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
名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
結核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
者，請勿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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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校名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186 號 網址 http://163.32.84.1/sansin2017/
index.html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陳信吉 電話 0932-303443 傳真 (07)-7135001  電子 

 郵件 

t622@s
anhsin
.edu.t
w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技
專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招生 
科別 

觀光事業科 銜接技
專校名 

輔英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休閒遊憩事業 

管理系 
 招生 
 名額 88 

招生 
科別 

美容科 銜接技
專校名 

輔英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健康美容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包
及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

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0 1,980 2,803 0 3,300 3,000 
(晚) 500 545 850 

觀光事業科 
23,484 2,440 0 1,145 3,343 0 3,300 3,000 

(晚) 500 545 850 

美容科 23,484 2,440 0 1,145 4,249 0 3,300 3,000 
(晚) 500 545 850 

合計金額 

餐飲管理科 38,987 元 

觀光事業科 38,607 元 

美容科 39,513 元 

備註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

育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
調整。 

3. 高職住宿： 
(1)  □免費 ■收費 (收費項目:住宿、水、電) 
(2)  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

______________ 
(4)  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 ■電風扇 ■網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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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廁 
 □其他：__________ 

備註 

(5) 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 ■洗衣機(投幣式，10/次) ■烘乾機 □其

他：交誼廳、料理台、冰箱、微波爐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清寒助學金 2800/月)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

間:視所安排實習廠家而定原則不超過 60分鐘 ) 
6. □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 足歲以上者，於 109 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

名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
結核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
者，請勿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高職 
校名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新興里明德路 162巷 100號 網址 http://web.ckvs.tyc.edu.tw/ 

連絡 
資訊 連絡人 樊永正 電話 

(03)-3294188 

0932-239272 
傳真 (03)-3592278  電子郵件 cheng.fan@msa.hinet.net 

招生 
科別 

資訊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健行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電子系  招生 

 名額 
90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銜接
技專
校名 

健行科技大學 銜接
科系 餐旅系  招生 

 名額 
88 

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工具
包及
專業
服裝 

實習 
材料
費 

代辦費 
(含書
籍) 

服裝費 住宿、 
水電費 膳食費 居留證 僑保 體檢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一學期 一學期 三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資訊科 23,484 2,525 0 1,980 

一上 
8,300 
一下 
6,100 

7,500 4,500 0 500 545 400 

餐飲管理科 23,484 2,525 

男 
2,900 
女 

3,900 

1,980 

一上 
7,000 
一下 
4,600 

7,500 4,500 0 500 545 1,100 

合計金額 資訊科 一上 49,734元 
 一下 38,589元  



27 

餐飲管理科  一上 男：52,034 元，女：53,034 元 
 一下 37,089元 

 

1. 依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或清寒助學金補助。 
2. 以上費用係依 108學年度標準估算，僅供參考。109學年度如收費有調整時，依教育

部規定當年學雜費用及代收代付收費標準繳納，本收費標準依每年物價波動些微調
整。 

3. 高職住宿： 
（1）□免費 ■收費(收費項目:住宿費在校每月 1,500元、在廠實習每月 1,150元) 
（2）收費方式：■每學期初繳交 □每月初繳交 □其他：_______________ 
（3）房型：□8人一間 □6人一間 ■4人一間 □2人一間 □其他：______________
（4）房內設備：■桌椅 ■床 ■書櫃 ■衣櫃 ■冷氣■電風扇 ■網路 ■浴廁 
     ■其他：   乾溼分離浴廁 
（5）公共設施：□浴廁 ■飲水機■洗衣機(每次 20元)■脫水機(免費) 
   ■其他：交誼廳、電視、電鍋及微波爐 

備註 

4. 高職獎學金：■有 □無 (獎學金名稱及金額: 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5,000元 ) 
5. 安排交通車往返高職宿舍及實習廠家：■有 □無 (宿舍及實習廠家之間交通時間:30

分鐘) 
6. □本校   科僅得僱用 16 足歲以上者，於 109 年 9月 1日前不滿者請勿申請本校   

科。 
7. ■ 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就讀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及食品科相關科別學生於報名

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
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請勿
報考餐旅(飲)相關科別。 

8. 宿舍位於健行科技大學，為四人一間（含衛浴）之套房，並提供免費 Wi-Fi。另學生
在廠實習期間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三個月僅收取住宿費 3,450元（水電及冷氣免
費）。 

9. 在校期間，因學校至宿舍之距離，為維學生安全以車輛接駁，三個月校車費 5,800
元。 

10. 本費用未計在學期間每月所需負擔健保費約 750元（依衛生福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規定，若具清寒身分，依簡章中陸-五項說明申請補助）。 

11. 學生第一次入住，由學校免費提供床墊、薄被、臉盆、毛巾及拖鞋，使學生安心。 
12. 基礎訓練期間午餐、住宿及交通費，另外依實際天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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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檢核表 

申請人中文姓名：                    ※僑生編號：       
（僑生編號由僑務委員會編製，申請人勿填）

                              

申請人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國別：                     

＊＊＊＊下表係供駐外機構、保薦單位檢核申請人所繳各項證件，請申請人勿填＊＊＊＊ 

項 

 

次 

駐外機構、保薦單位審查意見 
備註 

繳交表件 

表件繳交情形勾選欄 

頁次 
本欄位係依據簡章規定勾

選  

一 申請表（1式 3份，其中 1份由保薦單位
留存） 第╴╴╴頁 □已收訖 

□缺  件 
務必要求申請者確實填寫在
臺監護人資料 

二 
僑居地居留證件(如僑居地身分證影本或

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

簽之影本 
第╴╴╴頁 □已收訖  □符合規定 

□缺  件  □不符規定 
證件需經海外保薦單位查證
屬實。 

三 
學歷證件：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保薦單位
核驗之畢業證書（本年夏季應屆畢業，尚
未領得畢業證書者，可檢送本學期在學證
明書）。 

第╴╴╴頁 □已收訖 
□缺  件 

 

四 
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保薦單位核驗之最近
3 學年原始成績單，並註明該校所在地及
學制年限，由保薦單位簽章證明。 

第╴╴╴頁 □已收訖   
□缺  件 

 

五 

檢具在僑居地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
初中之外文學校畢業之證書或證明，且 3
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在 60分以上。如因僑
居地學制無法發給中學畢業證書，得繳交
相當於我國國中 3年級畢（結）業程度之
證明文件。 

第╴╴╴頁 

□已收訖   
□缺  件 
□無須繳交 
□學業成績達標準 
□學業成績未達標準 

 

六 泰北地區另繳驗戶籍登記表正本或足資證
明華裔身分之文件並附影本 第╴╴╴頁 □已收訖   □無須繳交 

□缺  件 
 

七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之華語文能
力測驗（TOCFL）成績 第╴╴╴頁 □已收訖    □無須繳交 

□缺  件 

109學年度中文科目成績得以華測
成績代替，華測成績採加權 1.25
倍計分，最高為 100分；如係參加

2020年 1月份華語文能力測驗而未
能及時繳交者，得於緬甸或泰北地
區學科測驗當日繳交。 

八 切結書 第╴╴╴頁 □已收訖   □無須繳交 
□缺  件 

 

九 
健康檢查證明(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
查) 

第╴╴╴頁 □已收訖   □無須繳交 
□缺  件 

報名餐飲管理(餐飲技術)科
及食品科同學必須繳交。 

申請人檢附資料均已查證屬實並依序編列頁碼；共計╴╴╴頁 

保薦單位簽章欄  駐外機構簽章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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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表 

（西元 2020年入學適用） ※僑生編號：            
（僑生編號由僑務委員會編製，申請人勿填）

 

申

請

人

資

料 

姓 

名 
(中) 
(英,請填大寫) 

年齡  性別  
自行貼妥二吋 

正面半身照片 

出生 西元      年     月     日  

國 

籍 

中華 

民國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碼：                                     

於西元       年由            經 
_________________到達現居留地。 

 

僑居地 

國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出生地 

 

 

通訊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括弧內請填國碼、區域

碼） 

手機：（    ） 
市話：（    -   ） 

家

長

資

料 

姓名 

父 
(中) 
(英) 

出生 
日期 

父 
西元    年   月   日 

(存/歿) 父或母是否為華裔(請勾選) 

□是       □否 
母 

(中) 
(英) 母 

西元    年   月   日 
(存/歿) 

在臺

監護

人 

姓名  
與本人 
關係  電話/手機  

服務

機關 名稱 
 

地址   電話 
 

學

歷 
校名 

小學 中學  

   

入學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畢業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檢附證件 一、居留證明      件。二、畢業證書      件。三、最近三個學年成績單      件。 

注意 
事項 

1.本表請書寫清楚，各欄位無則免填。 
2.經詳閱 109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來臺升讀高級中等
學校建教僑生專班招生簡章各項規定均願意遵守，就

讀期間若發生重大緊急醫療事件，家長同意授權學校
處理。 

3.凡報名本項招生者，即表示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予

受委託報名單位、僑務委員會及分發學校。 

申請人 
簽章 

 
 
 
 
 
 
 

  西元       年   月   日 

家長 
簽章 

父親： 
 
 
 
母親： 
 
西元       年   月   日 

保薦單位簽章欄  駐外機構簽章欄  

                                                          

註：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6 條第三項規定，未滿 20 歲持外國護照者，由僑務委員會同意依分

發結果列冊，函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列管，免附「在臺監護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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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切  結  書 

 

申請人             （姓名）為             （國

名）之僑生申請 109 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來臺升讀高

級中等學校建教僑生專班，因申請時尚未符合「僑生

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海

外六年以上」之規定，本人同意至西元 2020 年 8月 31

日止應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及第

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僑生資格規定，否則應

由貴會撤銷原錄取分發資格。 

 

此致 

僑務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護照字號： 

住址： 

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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